
1

关于海城市 2025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6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各位代表：

受市政府委托，现向大会报告 2025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6 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列席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5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年初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持续加大的财政

收支压力，市财政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

依法监督和市政协民主监督下，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十届十次全会要求部署，

聚焦“北纬 40 度 海城质造”强市建设，围绕坚定不移抓发展和

持之以恒惠民生，着力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支矛盾突

出等诸多不利因素，深化改革，强化管理，挖潜增收，争取资金，

保障支出，防范风险，助力发展，实现了财政平稳运行，难中求

进，为海城全面振兴发展和“十四五”规划顺利收官提供了坚实

保障。

（一）2025 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

1、预算收入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实现 44.1 亿元，比上年增加 1.5

亿元，增长 3.5%。其中：

——税务部门组织收入形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实现 27.8



2

亿元，比上年增加 0.7 亿元，增长 2.8%。

——政府部门组织收入预计实现 16.3 亿元，比上年增加 0.7

亿元，增长 4.8%。

（2）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实现 5.5 亿元，比上年减少 5 亿元，

下降 4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计实现 4.7 亿元，比

上年减少 4.8 亿元，下降 50.8%。

（3）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计实现 0.2 亿元（上年未实现收入），

全部为利润收入。

（4）社保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实现 14.6 亿元，同比上年增加

1.7 亿元，增长 13%。

2、预算支出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预计实现 70.5 亿元，同比上年减

少 6.9 亿元，下降 8.9%，其中：“三保”支出 36 亿元，偿债支出

6 亿元，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和其他必保刚性支出 17.5 亿元。

（2）受上年结转以及当年转移支付影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预计实现 24.8 亿元，同比上年增加 15.7 亿元，增长 173.4%。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0.2 亿元，全部用于注

入资本金。

（4）社保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实现 13.7 亿元，同比上年增加

0.9 亿元，增幅为 6.8%。

（二）2025 年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1、预算收入情况

（1）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实现 21.2 亿元，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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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0.7 亿元，增幅为 3.5%。其中：税收收入预计实现 5.2 亿元，

比上年增加 0.1 亿元，增幅为 2.7%；非税收入预计实现 16 亿元，

比上年增加 0.6 亿元，增幅为 3.9%。

（2）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实现 5.3 亿元，比上年减少 4.8 亿元，

下降 47.5%。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实现 4.7 亿元，比上

年减少 4.8 亿元，下降 50.8%。

（3）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计实现 0.2 亿元（上年未实现收入），

全部为利润收入。

2、预算支出情况

（1）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实现 56.5 亿元。重点项

目支出预计完成情况如下：

——农林水事务支出 4.9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公共安全支出 2.9 亿元，下降 8.6%；

——教育支出 9.6 亿元，增长 2%；

——卫生健康支出 3.4 亿元，增长 3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9 亿元，下降 8%；

——城乡社区支出 7.6 亿元，下降 19%；

——住房保障支出 1.4 亿元，增长 6%；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实现 22.1 亿元。基金预算支

出主要用于动拆迁补偿、征地费用、污水处理以及公益设施建设

等支出。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0.2 亿元，全部用于注

入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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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5 年财政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一是确保收入稳定增长。坚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多措并

举，挖潜增效，千方百计增加财政收入。深化税企联动，紧盯税

源监管，确保应收尽收。加大历史陈欠税款梳理清缴力度，深挖

增收潜力。规范非税管理，确保有序发展。加大存量资产资源盘

活工作力度，增加了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

二是保障重点支出落实。落实中央、省、市“过紧日子”的

要求，坚持有保有压的原则，进一步压缩财政一般性支出，以“三

保”任务和重点民生项目为核心，精准调配财政资源，全力筑牢

民生保障底线，确保了我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确保了政府与企

事业单位正常运转，确保了工资、保险按月保障，十三薪、绩效

奖按期发放，未发生拖欠。

三是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今年，存量债务管控方面成效显著，

全口径债务余额200.6亿元，其中隐性债务较年初净减少18亿元，

降幅达 24%。主动争取上级政策支持，获得省市化解存量到期债务

资金 2.6 亿元、压降平台债券资金 13.3 亿元，有效缓解了当年到

期本金兑付压力。通过再融资债券资金及化债债券资金，实现债

务偿还精准发力，累计偿还债务本息 27.9 亿元，有效防范和化解

了政府债务风险。同时，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了 22 户融资平台的

压降任务。

四是全面盘活资产资源。全面清查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资产，聚焦门市、车库、场地、车辆、废弃物、拆扒残值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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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盘活存量资产资源 54 处（类）。不仅有效清理了长期闲置、低

效利用的资产，破解了资产沉淀难题，更实现了资产的盘活和资

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通过银团合作盘活燕莎商业中心闲置

资产，联动卫健、民政等部门打造“医养结合”普惠养老综合体，

实施海城市环上英水库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流转1800亩养殖水面，

规划多元业态并完善基建，不仅盘活了闲置资产资源，还培育了

新兴业态。特别是依托存量资产资源盘活推进平台转型，近年来

逐步将停车收费权、地热水资源特许经营权、河滩地经营权、排

灌泵站经营权、矿山废弃物资源等优质资产资源注入平台公司，

与银行机构合作开展相关经营项目，实现了政府存量资产资源的

有效盘活和市场化运作，增加了财政收入。

五是清理化解企业账款。今年，海城市申报地方政府拖欠企

业账款 4,324 笔、金额 44.1 亿元。按照国家、省、市三年清偿拖

欠企业账款的目标要求，2025 年需化解 13.4 亿元。截至目前，我

市通过债券资金、本级财政资金、企业自筹、金融贷款、核减核

销等方式全口径化解清偿账款13.5亿元，提前超额完成化解任务。

六是全力做好零基预算改革。贯彻落实《辽宁省深化零基预

算改革的实施意见》，打破“基数 + 增长”的支出固化困局，创

新预算管理方式，改革预算编制方法，强化国有资产、资金、资

源统筹，规范财政资金分配，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硬化预算管理

约束，建立健全“破基数、强统筹、保重点、重绩效”的预算分

配机制，增强财政统筹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大限度实现财

政资金的集约节约使用，充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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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持续推进国企改革。全面落实《海城市市属国有企业改

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聚焦企业运营关键环节，指导企业加

快清理低效资产、无效资产“两资”进度，同步排查梳理闲置资

产并制定盘活工作方案。注重激励与监督并重，对 7 户重点国有

企业集团，按季度考核经营业绩、争取资金、信访和安全生产，

调动了企业发展积极性。全面推行“阳光国企”建设，目前我市

10 家“阳光国企”平台企业已正式上线运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尽管今年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

视的问题，主要是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和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影响，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而各领域财

政资金需求旺盛，“三保”支出、债务还本付息、重大项目配套等

刚性支出压力增大，财政运行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特别是

按月确保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发放，压力巨大。同时新一轮财

政体制调整对海城财政收支格局产生影响，部分原有收入来源或

支出责任发生变化，加剧财政风险防控难度。对于这些问题，我

们将高度重视，并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2026 年财政预算（草案）

2026 年财政预算编制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十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站在“十五

五”发展的新起点，聚焦“北纬 40 度 海城质造”强市建设，把

服务海城地区经济发展大局，服务海城基本民生改善，作为财政

部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规范财政

收支管理，盘活存量资产资源，培育壮大税源财源，加大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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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有效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千方百计做大做强地方财政收入，

兜牢民生保障支出、“三保”支出、重点发展支出、社会稳定支出

四条底线，全力打造公共财政、阳光服务，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民生高水平改善，在建设“北纬 40 度 海城质造”强市，加速

实现全面振兴发展中展现财政更大担当和作为。

（一）2026 年全市财政预算安排

1、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46.3 亿元，增长 5%。其中：

税收收入 29.3 亿元（全口径 46.6 亿元），非税收入 17 亿元。

（2）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10.1 亿元，增长 83.6%。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 9.1 亿元，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收入安排 0.8 亿元，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 0.2 亿元。

（3）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4 亿元，增长 1823%。

其中：产权转让收入 2 亿元，利润收入 0.2 亿元，其他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 1.8 亿元。

（4）社保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15.9 亿元，增长 8.9%。

2、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66.1 亿元。其中：“三保”

支出安排 36.2 亿元，到期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安排 11.4 亿元，其

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招商引资、信访维稳等必保刚性支出安排

8.7 亿元。“三保”及刚性支出占总支出比例为 85.1%。

（2）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7.2 亿元。其中：土地出

让金安排支出 6.2 亿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支出 0.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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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费安排支出 0.2 亿元。

（3）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4 亿元，全部用于注入

资本金。

（4）社保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5.7 亿元。

（二）2026 年市本级财政预算安排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来源情况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

排 22.2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27 亿元，下级上解收入 16 亿元，政

府性基金收入调入到一般公共预算 2.9 亿元，扣除上解上级 9.3

亿元和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0.7 亿元，财力来源为 58.1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58.1 亿元，收支相抵，当年财政预算

收支平衡。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58.1 亿元，主要构成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1,734 万元；

——国防支出 180 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 30,116 万元；

——教育支出 91,317 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 1,102 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032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7,740 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 29,448 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 231 万元；

——城乡社区支出 131,056 万元；

——农林水支出 19,608 万元；



9

——交通运输支出 4,057 万元；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839 万元；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312 万元；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7,656 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14,672 万元；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376 万元；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629 万元；

——预备费 16,800 万元；

——债务付息及发行费支出 21,450 万元；

——预留支出 24,140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9.9 亿元，当年基金支出安

排 7 亿元，主要是专项债券付息、征地和拆迁补偿、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污水处理等支出。收支相抵，结余

2.9 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4 亿元，其中：产权转让

收入 2 亿元，利润收入 0.2 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8 亿

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4 亿元，全部用于注入资

本金。

（三）2026 年财政重点工作

一是全力做好收入入库组织。协调市税务局，加大对镇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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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收入的指导、调度、推进力度，盯住重点镇街、重点行业、重

点企业，强化税收逐月调度，压实任务，压茬推进，确保应收尽

收，同时挖掘税收新增长点，千方百计挖潜增收。

二是全力做好非税收入征收。规范执收行为，建立执行收入

旬调度制度，市纪委、市公安局及交警等部门罚没收入要确保及

时足额入库，市住建局要确保配套费陈欠清零，市自然资源局要

加快土地挂牌进度，千方百计增加土地出让收入，市国资部门要

加快存量国有资源和资产盘活，增加财政可支配收入。同时规范

非税收入管理，力争将非税收入占比控制在全省平均线以下。

三是全力做好政策资金争取。抓住国家实施更加积极财政政

策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政策红利窗口期，研深悟透国家政策资

金投向，组建专班，派驻专人，积极上跑省财政厅和财政部，千

方百计争取各项政策资金。同时，加强与省财政厅和鞍山市财政

局的沟通对接，尽最大可能在资金调度上获得支持，防范化解财

政运行支付风险。

四是全力做好支出结构优化。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

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支出，确保有限的资金尽可

能多地用在保发展、保民生上。足额安排“三保”支出预算，兜

牢“三保”底线。全力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缓解我市“三保

支出”压力。

五是全力做好债务风险防范。力争在 2026 年争取 26 亿元化

债资金，完成剩余 2 户融资平台压降任务及海城市全域隐债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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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做好到期政府债务还本付息预算，加强财政资金调度筹集，

确保按时偿还到期债务本息，坚决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做好 2026

年债券项目储备及申报工作，特别是争取海城市接引大伙房水源

水厂建设工程续发债券资金 5 亿元。

各位代表，各位委员，新的一年，市财政部门将在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振奋精神，昂扬斗志，脚踏实地，担当实干，

扎实做好稳增长、保运转、促发展、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

为建设“北纬 40 度 海城质造”强市、加速实现海城全面振兴发

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